


修订说明

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3年 12月 13日召

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

份的方案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社会公众股

份。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 1.80亿元（含），不超过人民币 3.60亿

元（含），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。

2024年 6月 14日，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增加股份回购金额的议案》，同意将回购股份资金总额由“不低于人民币 1.80

亿元（含），不超过人民币 3.60亿元（含）”调整为“不低于人民币 3.60亿元

（含），不超过人民币 7.20亿元（含）”。除调整股份回购金额相关事项外，

本次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其他内容未发生变化。

此外，为更好顺应市场实际和公司需求，增强回购制度包容度和便利性，推

动上市公司重视回购、实施回购、规范回购，积极维护公司价值和股东权益，2023

年 12月 15日，中国证监会修订发布《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》，上海证券交易

所修订发布《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——回购股份》，对上述法规部分条

款予以优化完善。

本独立财务顾问基于上述调整事项及法规修订，对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进行了

相应的修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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